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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重大事项及重要事项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蒙银发〔2022〕23 号

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加强金融

风险监测，及时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状况，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重

新修订了《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事项报

告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要及时将文

件转发至辖内各金融机构，并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事项报

告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2022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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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

重要事项报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

项及重要事项报告制度的有效实施，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

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银发

〔2014〕293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内蒙古自治区

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

在内蒙古自治区依法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贷款

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

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事项是指可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含分支机构）自身经营发展或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重要事项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与

经营管理有关的重要事件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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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重大事项及重要事项均实行报告制。

第二章 重大事项报告事项

第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在事

项发生之时起 2小时内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金融挤兑事件；

（二）聚众上访、围攻或冲击银行业金融机构及营业场所等

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三）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

件等引发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正常经营的事件；

（四）抢劫银行业金融机构、运钞车或盗窃银行业金融机构

导致重大损失的事件；

（五）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逃匿、失踪、非正常死亡以及被

有权机关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等不能正常履职，影响银行业金融

机构正常经营的事件；

（六）重要账册、重要空白凭证、印章丢失或被伪造、被盗

用，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事件；

（七）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在事

项发生之时起 24 小时内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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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监管部门采取暂停部分业务、停业整顿、接管、托

管、重组、撤销等监管措施；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

损失和影响的事件；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发生涉案金额在 1000 万元

以上的案件；

（四）发生重大涉诉、重大投资损失、发行的金融产品出现

重大违约等，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和影响的事件；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 10 亿元以上的企业（集

团）出现风险，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六）在媒体（含网络等其他方式）出现负面舆情，对银行

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七）外资金融机构境外母行（公司）、总行（公司）出现

危机或经营战略调整并可能对境内机构稳健经营造成影响的事

件；

（八）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第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于发

生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资产总额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授信总额度在 1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的企业（集团）和资产

总额 100 亿元以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 5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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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亿元以下的企业（集团）出现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逾期、债

券无法按期兑付、生产经营停滞、负面舆情等风险事件；

（二）资产总额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当月新增 1亿元以上不良贷款和资产总额 100 亿元以下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当月新增 5000 万元以上不良贷款的事件；

（三）出现存款异常流失、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异常下降的事

件。

第三章 重要事项报告事项

第九条 下列重要事项或信息发生变更后 5个工作日内向属

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机构名称或营业地址变更；

（二）营业机构性质变更；

（三）重大重组改制活动；

（四）机构股权、控股股东变化；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六）撤并分支机构；

（七）暂停业务进行系统升级、改造或业务整合、转移，或

节假日暂停业务；

（八）新增业务或变更经营范围；

（九）变更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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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四章 报送渠道及方式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重大事项，应向属

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城市商业银行总行的重大事项，应同

时向呼和浩特中心支行报告。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同一辖区设有两

级以上分支机构的，其在本辖区发生的重大事项由最高级别分支

机构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重大事项原则上应逐级上报，

在紧急情况下可同时越级上报。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重要事项，应向

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同一辖区设有两

级以上分支机构的，由最高级别分支机构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报告本机构的重要事项变更情况。

第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重大事

项时，应填报《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表》

（附 1），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告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做好

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置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金融稳定

部门报告时，还应同时向人民银行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紧急时，

可先通过电话、传真等渠道报送，并于 2个工作日内Ƒ面报告。

性质ƒƓƔ处置时ƕƖ的重大事项，Ɨ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要

Ƙ，实行日报制度，ƙ要时增加报告ƚ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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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重要事

项时，应填报《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事项报告表》

（附 2），并附Ɯ关文件，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第十四条 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本办法第二章第六Ɲ

规定的重大事项时，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接ƞ银行业金融

机构报告之时起 2小时内向上一级人民银行报告。

第十五条 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本办法第二章第七Ɲ

规定的重大事项时，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接ƞ银行业金融

机构报告之时起 24 小时内向上一级人民银行报告。

第十六条 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本办法第二章第八Ɲ

规定的重大事项时，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接ƞ银行业金融

机构报告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人民银行报告。

第五章 重大事项报告要求

第十七条 重大事项要一事一报，做ƞ真实、准确、全面、

及时，并Ɨ据事件进展报告后Ɵ情况。

第十八条 重大事项报告应要Ơơ整、重Ƣ突出，ƣ本要Ơ

ƤƥƦ不Ƨ于：事件ƨ况、Ʃ要经过、原因ƪƫ、后Ƭ影响、发

展ƭƮ、处置情况及下一步措施等。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实行Ưư报告Ʊ制度。

Ʋ无重大事项发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Ƴ年 1 月 10 日和 ƴ



— 8 —

月 10 日Ƶ向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重大事项ư报告确认表》（附 3）。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ƶ立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ƶ立ƷƸ有ƹ、及时有效的报告流ƺ，ƻ确报告的Ƽ体要Ƙ和ƽ

ƾ人员。银行业金融机构应ƻ确负ƽ重大事项报告的ƿǀ部门、

ǁ络人员，将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列为内ǂ、合规等ǃ查项Ǆ，

并ƶ立有效的ƽƾǅǆ机制。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实行Ǉ要负ƽ人

ƽƾ制，重大事项报告由Ǉ要负ƽ人ǈ发。Ǉ要负ƽ人因特ǉ原

因无法ǈ发的，应及时授权其他负ƽ人ǈ发。

第二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报告涉Ǌ重大事项，应通过保

Ǌ渠道报送。对涉Ǌ重大事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应遵ǋ各

项保Ǌ制度规定，合理确定知ǌ范围，ǍǎǏ实Ɯ关保Ǌƽƾ。

第六章 问责制度

第二十三条 重大事项报告实行ǐƽ制。

（一）辖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违Ǒ本办法ǒ报、Ǔ报、ǔ报、

Ǖ报重大事项，造成Ǎ重后Ƭ的，对ǖ接ƽƾ人及Ɯ关ƽƾ人进

行通报批Ǘ，或ǘ依法给Ǚ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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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违Ǒ本办法ǒ报、Ǔ报、ǔ报、

Ǖ报重大事项的，属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ǚ情节进行ƽǛ改正和

约ǜǝ话等。

（三）辖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要Ƙ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Ɯ关负ƽ人Ǟ重大事项情况做出ǟƻ，并可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进行现场Ǡ查。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事项报告管

理办法执行情况将ǡǢǣ行Ǘ级。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负ƽ

Ǥǥ。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关于印发Ǧ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

及重要事项ǧ案制度Ǩ的通知》（蒙银发﹝201ƴ﹞1ǩƴ 号）同时Ǫ

ǫ。

附：1Ǭ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表

2Ǭ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事项报告表

3Ǭ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ư报告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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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表

报告ǭǮ：（公章） 报告时ƕ： 年 月 日

事发机构

Ǉ管部门

事发时ƕ 事发地Ƣ

事件经过

及原因

后Ƭ影响

处置情况及

下一步措施

事ǯ控制

或发展ƭƮ

ǧǰ

ǭǮ负ƽ人（ǈǱ）： ǁ系人： ǁ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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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事项报告表

机构全称

营业地址

法人ǲ表或

Ǉ要负ƽ人
机构性质

报告事项

年 月 日

（公章）

批准文件

ǧǰ

ǭǮ负ƽ人（ǈǱ）： ǁ系人： ǁ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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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内蒙古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零报告确认表
机构全称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重大事项

1Ǭ金融挤兑事件；
2Ǭ聚众上访、围攻或冲击银行业金融机构及营业场所等产生重大

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3Ǭ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引发

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正常经营的事件；
4Ǭ抢劫银行业金融机构、运钞车或盗窃银行业金融机构导致重大

损失的事件；
5Ǭ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逃匿、失踪、非正常死亡以及被有权机关

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等不能正常履职，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
的事件；
ǳǬ重要账册、重要空白凭证、印章丢失或被伪造、被盗用，已经

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事件；
ƴǬ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ǩǬ被监管部门采取暂停部分业务、停业整顿、接管、托管、重组、

撤销等监管措施；
9Ǭ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和影

响的事件；
10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发生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

件；
11Ǭ发生重大涉诉、重大投资损失、发行的金融产品出现重大违

约等，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和影响的事件；
12Ǭ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 10 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出现

风险，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3Ǭ在媒体（含网络等其他方式）出现负面舆情，对银行业金融

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4Ǭ外资金融机构境外母行（公司）、总行（公司）出现危机或

经营战略调整并可能对境内机构稳健经营造成影响的事件；
15Ǭ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1ǳǬ资产总额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授

信总额度在 1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的企业（集团）和资产总额 100
亿元以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5000万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
企业（集团）出现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逾期、债券无法按期兑付、
生产经营停滞、负面舆情等风险事件；
1ƴǬ资产总额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当月新增1亿元以上不良贷款和资产总额100亿元以下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当月新增 5000 万元以上不良贷款的事件；
1ǩǬ出现存款异常流失、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异常下降的事件；

Ǉ要负ƽ人

确认

ǴǭǮ在报告期内无以上重大事项发生。

ǈǱ： （ǭǮ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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